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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4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

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

一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基本情况

全市纳入资产报告的独立编制机构共 4242个，其中：行

政单位 2270个，事业单位 1972个。市级纳入资产报告的独立

编制机构 437个，其中：行政机构 191个，事业机构 246个。

全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 2295.20亿元，同比增长 11.6%，

负债总额 393.34亿元，净资产总额 1901.86亿元。

（一）资产分布情况

1.按级次划分：市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 881.21亿元、

占全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的 38.39%，负债总额 26.93亿

元，净资产总额 854.28亿元；县（市、区）行政事业性国有

资产总额 1413.99 亿元、占全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的

61.61%，负债总额 366.41亿元，净资产 1047.58亿元。

2.按单位性质划分：行政单位资产总额 951.02亿元、占行

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的 41.44%，负债总额 273.98亿元，净

资产总额 677.05亿元；事业单位资产总额 1344.18亿元、占行

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的 58.56%，负债总额 119.36亿元，净

资产总额 1224.81亿元。

从行业分布看，全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主要分布在交通、

教育、卫健、城管、住建、公安、文旅、水利等部门。

（二）资产构成情况

全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中，公共基础设施 1021.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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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，占比 44.52%；流动资产 465.42亿元，占比 20.28%；固

定资产 383.5亿元，占比 16.71%；在建工程 334.26亿元，占

比 14.56%；政府储备物资、文物文化及其他资产 11.62亿元，

占比 0.51%；保障性住房 5.08亿元，占比 0.22%；长期投资

24.63亿元，占比 1.07%；无形资产 48.79亿元，占比 2.13%。

（三）资产使用情况

1.出租出借情况。出租出借资产 7.5亿元，占行政事业性

国有资产总额的 0.33%。其中：固定资产 7.32 亿元，占比

97.6%；无形资产及其他 0.18亿元，占比 2.4%。

2.对外投资情况。对外投资 24.63亿元，占行政事业性国

有资产总额的 1.07%，均为长期股权投资。

（四）资产处置情况

2024年处置资产总额 48.64亿元。其中：转让 38.9亿元，

占比 79.97%；无偿划转 2.99亿元，占比 6.14%；报废 6.57亿

元，占比 13.51%；损失核销 0.1亿元，占比 0.21%；对外捐赠

0.003 亿元，占比 0.01%；其他处置方式 0.08 亿元，占比

0.16%。

（五）资产收益情况

2024年资产收益总额 25.18亿元。其中：出租出借资产收

益 0.64 亿元，占比 2.5%；对外投资收益 0.26 亿元，占比

1.03%；资产处置收益 24.28亿元，占比 96.43%。

二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工作情况和成效

市政府坚持以保障行政事业单位高效履职、促进社会事业

发展为目标，严格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

管理情况的审议意见，针对资产管理基础工作薄弱、资产权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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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不够清晰、资产使用绩效有待提高、资产调剂共享机制不

够完善等问题，建立健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制度，加强

资产配置、使用、处置和收益等各环节管理，不断提升行政事

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制度化水平。

（一）夯实管理基础，不断提升国有资产管理能力

1.健全完善制度体系。一是组织开展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

产管理条例》培训学习，推动《条例》的贯彻落实。针对资产

规模较大的交通、教育、文旅等部门举办专场政策解读，分析

当前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常见问题，督促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

建立和完善内控制度，防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风险，提

高国有资产使用绩效。二是制定印发《泉州市财政局关于进一

步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通知》《泉州市财政局关

于机构改革期间加强预算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的通知》等，修

订《泉州市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、《泉州市直行

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》，进一步规范行政事业性国

有资产配置、出租出借、处置、收入管理，明确资产处置管理

职责和程序，提升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效能。三是持续

深化资产综合管理体系，按照“财政+主管部门+单位”三个层级

的资产管理体系，加强资产宏观管理，强化落实管理责任，明

确各层级资产管理职责，将责任细化至具体部门、单位与个人，

不断增强产权、责任与效益意识。

2.严格履行报告职责。一是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资产

模块，扎实推进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年报、月报工作。建立工

作台账，督促各级各部门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等行政事业性国有

资产数据，确保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二是严格年报数据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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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，采取现场交叉审核方式组织开展 2023年度行政事业性国

有资产报告会审工作，加强年报数据与决算数据、行业数据比

对，深入分析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规模、结构、使用效益等，

梳理总结管理情况，我市 2023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编

报工作获省财政厅通报表扬。三是认真落实向市人大常委会报

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和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公开制度。

3.压实资产管理举措。一是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

关于“过紧日子”的工作要求，印发《泉州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

落实厉行节约坚持过紧日子的通知》，建立资产管理与预算管

理有机结合的机制，通过加强配置标准体系建设，督促各单位

结合资产存量情况，严格按照资产配置标准编制单位年度政府

采购预算、新增资产配置预算，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政府

采购，并落实政府采购信息公开相关要求。二是进一步健全完

善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年度新增及调整调剂资产配置预算的审

核流程，加强资产配置动态监控，堵塞部分单位随意新增资产、

高标准配置资产的漏洞。三是扎实推进资产管理队伍建设，完

善资产管理机构，加强资产管理人员配置，常态化开展国有资

产法律法规和政策培训，提高资产管理人员业务水平和实践能

力，更好地为单位履职和公共事业发展提供服务与保障。

（二）有效盘活利用，持续激发国有资产使用效能

1.强化闲置资产盘活利用。统筹各类资金资产资源，印发

《多元化加力争取资金盘活资产资源工作方案》，将行政事业

性国有资产资源盘活利用纳入重点工作定期调度，建立资产盘

活长效机制。通过无偿划转、无偿调拨、有偿转让等多种方式，

盘活存量资产，优化资产资源配置，切实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



- 5 -

益。

2.推进国有资产统筹调剂共享。全面梳理单位闲置、低效

运转资产，采用“线上信息汇总+线下实物自管”的虚拟仓模式，

建立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，组织开展低效、

闲置资产跨部门、跨县区、跨级次调剂。2024年以来共入库

资产 935件，成功盘活资产 930件，主要涉及多功能一体机、

台式电脑、空调、办公桌椅、礼堂椅、学生课桌椅等，推动资

产共享共用、修复再用、循环利用，减少新增资产配置支出预

算。率先完成全省首例跨部门、跨级次的资产调剂案例，标志

着我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盘活利用工作实现新突破。

3.创新数据资产管理举措。制定印发《泉州市财政局关于

加强和规范行政事业单位数据资产管理的通知》，探索建立数

据资产管理制度机制，推动数据资产合规高效流通使用，稳妥

有序推进数据资产化。组织开展 2024年市直行政事业单位数

据资产管理培训，邀请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开展政策解读和

实务培训，全面提升参训单位的数据资产管理能力。在福建省

财政厅开展的加强数据资产管理典型案例征集活动中，我市报

送的《基于“泉数工采通”项目数据资产入表》《基于金融行业

的信用风控大数据模型》等 2个案例，均被纳入福建省数据资

产管理典型案例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检查，促进国有资产规范管理

1.开展专项整治。围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处置问题，对

单位的资产处置制度、管理、收入等情况开展专项检查整治工

作，进一步推动预算单位完善处置制度、规范审批程序、严格

收入收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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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加强监督检查。常态化开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监

督检查，2024年结合“1+X”专项督查、会计信息质量检查、落

实政府“过紧日子”检查等，对 33个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情况进

行监督检查，发现 12个单位存在在建工程未及时转固、资产

配置超标准、固定资产未登记入账、资产卡片登记错误等问题

20个，督促按时整改，有效防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风

险。

3.推进协作共管。建立财政、审计、纪检监察等监督协作

机制，印发《泉州市财政局关于深化专项审计问题整改推动行

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规范管理的通知》，督促和推动审计问题整

改落实。推进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公开，在互联网上公开房屋、

车辆、大型设备等重点资产占有使用情况，让资产管理工作在

阳光下运行，构建财政监督、审计监督、行业监督和社会监督

等多层次监督体系，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、规范有序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资产管理体系待完善。一是部分主管部门的资产管

理制度不够健全，部分基层单位资产内控制度缺失或可操作性

不强,存在“重购置、轻管理”的现象，资产管理责任不明确；

二是部分单位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脱节，账务和资产系统登记

不规范，数据更新不及时，存在账实不符、账账不符问题。三

是部分资产纳入管理不够到位，存在国有资产漏登漏管风险。

（二）部分资产盘活低效。一是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存在资

产长期闲置或低效运转的问题。如个别单位存在危房封存、业

务用房长期堆放闲置报废家具设备、房屋被遗属或退休老员工

占用、资产出租租期长、租金低、出租收益未及时收缴等问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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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受经济增速放缓及房地产行业下行影响，市场对楼龄较长

的存量资产的购买、租赁需求减弱，闲置国有资产盘活难度大；

三是调剂共享平台使用积极性不高，资产开放共享共用程度不

足，对跨部门、跨级次的资产调拨效率较低，统筹调配机制不

够畅通。

（三）部分资产办证困难。近年来市政府已分批次将行政

事业单位可经营的大宗、手续健全资产无偿划转至市属国企，

现有行政事业单位存量资产多为办公楼、宿舍、房改房等老旧

房产，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存在房改手续不齐全、办证材料缺失

以及需办理土地性质划拨转出让等情况，导致资产权属证明办

理困难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（一）健全管理体系，促进国有资产规范管理

一是健全资产管理制度。深入贯彻落实《行政事业性国有

资产管理条例》，健全完善我市相关资产管理配套制度，研究

出台《泉州市直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实施办法》，明

晰和理顺各级单位管理职责，促进行政事业资产合理配置、有

效使用和规范处置，提升资产管理制度化、科学化、规范化水

平。二是深化监督管理职能。推进财会监督提质增效，坚持日

常检查和专项督查相结合，在强化日常监管的基础上，开展国

有资产使用、处置等专项检查，切实发现资产管理薄弱环节和

问题，依法依规提出整改要求，坚决堵住资产流失漏洞，确保

国有资产安全完整。三是强化主体责任落实。加强业务培训和

政策指导，督促行政事业单位压实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资产管

理内控制度，转变“重资金、轻资产”“重购置、轻调剂”观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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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、预算管理有机衔接，夯实资产系统

基础数据，建立资产从“入口”到“出口”全生命周期的精细化管

理，筑牢国有资产管理基础。

（二）深化盘活利用，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益

一是深入排查低效闲置资产。以省财政厅开展的全省行政

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为契机，制定资产清查与预算绩效挂钩

方案，深入排查闲置低效资产，挖掘谋划更多资产包，进一步

探索盘活资产的有效路径。对权证齐全的、权属清晰的土地、

房产，市本级统一授权市财政投资中心负责盘活处置工作。对

权证不齐的土地、房产，建立市资源规划、住建、国资、财政

等部门协作机制，聘请专业机构协助办理资产权属证明，探索

破解办证过程的困难问题，全力推动低效闲置资产盘活利用。

二是加快市场化盘活利用。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做法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组织摸底和梳理我市可盘活的公共资产资源领

域，按照“系统梳理，分批分类，先易后难，有序推进”的原则，

加快推进户外广告、停车泊位、再生资源利用、存量安置房、

闲置保障性住房及人才房等资产资源盘活，将公共性沉淀低效

资产进行市场化盘活利用，规范相关领域运营管理秩序，加强

财政资产资源统筹力度，更好服务改革发展大局。三是建立常

态化调度机制。对照《泉州市公共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工作方案》

任务目标，项目化清单化推进公共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工作。建

立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，强化日常调度推动,着力解决公

共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工作推进落实中存在的困难问题。涉及多

部门的复杂事项和难点，及时提请工作专班专题研究，各部门

同向发力攻坚，加速项目落地见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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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试点探索创新，不断拓展管理模式

一是争取我市纳入福建省国有资产拍卖平台试点城市，将

闲置低效资产资源通过策划包装、宣传推介、调整用途等方式

上架福建省国有资产拍卖平台盘活利用，链接阿里、京东等平

台，增强盘活资产曝光度，提高资产变现能力，提升财政运作

能力水平。二是深化调剂共享平台试点城市工作成效，深入贯

彻落实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精神，优化办公家

具、办公设备等资产的配置和使用，从严控制新增资产配置，

强化各级各行政事业单位调剂共享资产，优先通过调剂方式盘

活存量资产，精准申请调配资源，节约财政资金。同步向全省、

全国平台推送数据，构建资产梯度使用体系，助推行政管理向

高效集约化方向持续迈进。三是以我市作为福建省数据资产全

过程管理试点城市为契机，逐步建立健全数据资产管理制度及

机制，因地制宜探索数据资产管理模式及数字经济财政增收模

式，聚焦重点行业领域，规范数据资产管理流程，深入挖掘数

据资产价值，打造十大千亿产业集群大模型应用，推动产业集

群上下游赋能发展，构建共治共享的数据资产管理格局，助力

实体经济和数据经济融合发展。


